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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工师字〔2014〕24 号 签发人：苏春辉

关于印发《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科研工作分级管理办法》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教

技〔2012〕14 号)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教

监〔2012〕6 号)的文件精神，加强科研管理工作，现将《吉林工程技

术师范学院科研工作分级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附件：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科研工作分级管理办法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2014 年 4 月 17 日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办公室 2014 年 4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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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科研工作分级管理办法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科研工作分级管理办法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科研工作分级管理办法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科研工作分级管理办法

依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教技

〔2012〕14 号)、《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教

监〔2012〕6 号)以及《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科研

经费管理的意见》(教财〔2012〕7 号)，为了规范科研管理工作，建

立健全学校科研管理体制、机制，特制定本办法。

科研项目实行学校、学院（部、所）、项目负责人分级管理体制。

学校对科研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学院（部、所）对科研工作实行过程

管理，项目负责人负责本项目的组织实施等工作。

一、学校职责

学校是科研项目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制订科研工作政策，科研

发展规划，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提供科研支撑条件，加强科研绩效考

核，实行目标管理。

校科研处负责学校科研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制订科研工作计划。

（二）负责科研平台建设。

（三）负责组织各类科研项目的申报、立项、协调、管理、结题

和报奖等组织协调工作。沟通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打通学校申报

科研项目的通道。

（四）负责科技开发、科技转化、科技咨询、科技服务、科技合

作的组织管理，提供相关的服务。

（五）进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登记、管理。

（六）组织学术交流，开展有关科研信息统计的工作。

（七）配合财务部门管理科研经费。

（八）配合人事处考核科研工作绩效。

二、学院（部、所）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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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部、所）是科研活动基层管理单位，对本单位科研行为、

科研经费使用承担监管责任。学院（部、所）要根据学科特点和项目

实际需要，合理配置资源，为科研项目执行提供条件保障；对项目执

行和经费使用情况予以指导和监督，督促项目进度，主要实行过程管

理。

学院（部、所）的职责是：

（一）接受校科研处的业务指导，制订本单位的科研工作计划。

（二）完成上级部门、学校布置的有关科研工作任务。

（三）负责本单位科研项目的申报、立项、检查、协调、结题（鉴

定、验收）等管理工作。

（四）负责本单位科研成果转化、推广应用。

（五）负责本单位科研项目工作量考核，信息统计。

（六）负责本单位科研团队建设，培养青年教师。

（七）负责学术交流活动。

三、项目负责人职责

项目负责人对科研项目实施负有直接责任，负责项目经费管理、

团队建设、项目实施。

项目负责人的职责是：

（一）项目负责人要按照科研计划和科研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和

项目合同（任务书）要求开展科学研究，对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

（二）项目负责人负责组建项目组，召集项目组成员会议，制定

具体的研究计划，并组织实施，确保项目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组成员在研究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大小、

工作量多少等决定该项目成果参研人员的排序及报酬比例的分配。

（四）项目负责人应按时向所在单位和科研处汇报项目进展等情

况，接受其监督、检查和指导。

（五）项目负责人要按照科研计划和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和项目

合同（任务书）要求使用经费，确保项目研究经费支出的真实性和规

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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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负责人对科研成果的真实性承担相应责任，自觉接受

国家有关部门和学校的监督和检查。在项目申报、实施和结题等环节，

主动向管理部门说明与科研活动利益关联和利益冲突情况，自觉接受

监督。

（七）项目负责人不得违反规定将科研任务外包、转包他人，利

用科研项目为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

个人隐私，确保科研项目安全运行。

（八）项目负责人要加强对所带领科研团队、所承担项目的成员

特别是青年人才的教育和管理，做到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九）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未完成前调离学校，且不能继续开展研

究的，可由该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另选新的项目负责人，并报学校和

有关部门批准后继续进行项目研究；如无合适项目负责人，该项目按

撤销处理


